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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 26 各位家長： 2009/2010 年度學生發展日事宜(中一級)  200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 為本校學生發展日，中一同學將參加「一村一品鄉村之旅及手工作坊」。此日之活動內容是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屯門會所」負責，該中心亦提供包括導賞員及交通安排等服務，費用全免。當日上午活動為分組考察，地點包括屏山文物徑及元朗舊墟；而同學下午須回校參加手工作坊。隨函附上「一村一品鄉村之旅及手工作坊」活動安排及時間表，以供參考。 當日學生須在上午 8時 30 分回校集合，然後乘旅遊巴出發(午膳時間為 12時 45 分至 2時 15 分)。手工作坊將於下午 4時正結束，同學可解散回家。 家長並請留意下列各項： 

1. 活動當日上午 6 時開始留意電台／電視台的報告，如： 

(a) 教育局宣佈中學停課、香港天文台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懸掛八號或以上的暴風訊號，活動取消，所有學生應留在家中，毋須回校。 

(b) 香港天文台發出三號強風訊號，活動取消。香港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訊號、懸掛一號戒備訊號，活動或會取消。假若活動取消，家長應根據教育局局長通過電台及電視台發出的公佈，決定是否讓子女回校上課，學校將按 [DAY 1 ] 時間表上課。 
(c) 香港天文台發出其它天氣警告訊號或天氣惡劣時，在集合地點由校長酌情決定行止。 2. 請注意貴子弟當日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參與是次活動。 3. 活動當日遲到回校的學生，一律須向駐校老師報到，留校習修直至下午 3:30 方可回家，屆時本校會安排老師督導。學生亦應即致電家長告知有關遲到及留校習修事宜。 4. 學生發展日並非假期，凡不參加的學生，請在本函回條中寫明不參加的理由，如因健康理由不能參加者，請附上醫生證明文件。不參加學生須穿著整齊的校服，按平日上課時間回校，習修到下午放學時間方可回家，無故缺席者作曠課處理。 5. 學生如因特別情況，必須遲到、早退、不回到學校解散或者不能參加是項活動，應事前具家長信向班主任申請，以便作適當的安排。 6. 活動當日，學生如恰遇身體不適，或有要事不能出席，應立刻致電學校，告知校務處職員有關請假學生的姓名、班別及缺席原因，並於復課日，具家長信及醫生證明文件向班主任正式請假。 7. 假若活動期間，遇有未能預測的天氣、交通或特別的問題，以致活動要臨時終止，老師將安排學生在安全的地方暫避，待天氣或交通情況有所改善時，便盡快讓學生返回家中。 8. 本函附上「學生發展日學生須知」，請曉諭貴子弟詳閱及嚴守規則。 9. 請保留本函以便日後作參考之用。如有查詢，請致電學校與貴子弟的班主任聯絡。            校長  張吳玉枝 2009 年 11 月 11 日 

 



 

學生發展日學生須知 

 

(一) 學生必須帶備身份證及學生證。 

 

(二) 所有學校規則都適用於學生發展日，但為方便在校外與學生保持聯絡及保障學生安全，當

天學生可以攜帶手提電話可以攜帶手提電話可以攜帶手提電話可以攜帶手提電話，惟必須將其電話號碼填寫在回條上，以便負責老師與學生保持

聯絡。 

 

(三) 學生應經常自我照顧，不做危險動作，遠離危險地方，並經常留意自己和別人的安全。 

 

(四) 回程時不可在中途下車，待回到學校時方可解散。解散後，學生應盡快回家。 

 

(五) 服飾: 

 

(1) 為方便識別及保障學生安全，學生必須佩戴金屬校章必須佩戴金屬校章必須佩戴金屬校章必須佩戴金屬校章。。。。 

(2) 學生須因應天氣變化帶備禦寒衣物、雨具等。 

 

(六) 學生必須嚴守活動地點的一切規則，尤須保持地方清潔。 

 

(七) 學生全程必須保持良好紀律，言行均須檢點，在車船上勿喧嘩嬉戲及妨礙他人，亦應注意

集體紀律，必須服從老師之各項指示，不得擅自離開活動地點作單獨活動。 

 

(八) 如遇身體不適，意外或突發事件，須保持鎮定，並應即時向老師報告。 

 

(九) 嚴禁攜帶及飲用含有酒精飲品，亦不得作任何賭博行為。 

 

(十) 活動期間，老師因時制宜而臨時宣佈的規則，學生亦應嚴格遵守。 



 

 (請將填妥的回條連同有關費用在 11 月 14 日或之前交班主任彙集辦理。)   回    條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張校長:   2009 年 11 月 11 日來函關於「學生發展日事宜」業已領悉及詳閱。本人 (請在下面適當方格加 「�」號)  
� 准許 敝子弟參加在 200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的學生發展日。    
� 不准許 敝子弟參加在 200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的學生發展日。   不參加活動的理由（請說明）:  

 
 
 學生發展日並非假期，不參加的同學須照上課時間到圖書館自修；該日不能回校者，需事前另備請假信經班主任交校長批示；詳情請參閱學生發展日事宜第三至六項。  家長簽署   ：                      學生姓名   ：                      班別及班號 ：            (       ) 家長緊急聯絡電話 ：                      學生手提電話(如有) ：                      日    期   ：                      
  
 
 若若若若貴子弟的病歷會影響其參與是次活動貴子弟的病歷會影響其參與是次活動貴子弟的病歷會影響其參與是次活動貴子弟的病歷會影響其參與是次活動，，，，請填寫下列資料請填寫下列資料請填寫下列資料請填寫下列資料，，，，以便領隊老師在活動期間對貴子弟作適切的照以便領隊老師在活動期間對貴子弟作適切的照以便領隊老師在活動期間對貴子弟作適切的照以便領隊老師在活動期間對貴子弟作適切的照料料料料。。。。病歷病歷病歷病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例例例例﹕﹕﹕﹕心臟病心臟病心臟病心臟病﹚﹚﹚﹚ 


